社團法人台灣寶島行善義工團
第九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106年01月01日（星期日）下午2:00~5:00
二、地　　點：雲林縣斗六市興農路357號(斗六倉庫)
三、出席人員姓名： 

　　　　理事人員：王忠正、林其茂、謝禎安、劉桓佐、林曉蘋、咼長萱、賴新枝、吳栓慶。
　　　　監事人員：黃國峰、吳海燕、楊素旻。
四、請假人員姓名：
　　　　理事人員：范存珠、林宜宏、陳怡庭。
監事人員：無。
五、缺席人員姓名：無。
六、列席人員：呂廷羽、王素玉。
七、主　　席：王忠正                                             紀錄：楊素旻
八、主席致詞：略。
九、報告上次會議執行情形，如會議議程不再另列。
十、報告事項：
(一) 理事會報告：
a.財務報告：(財務呂廷羽）
截至105年12月15日止,各帳戶餘額如下:

經常性帳戶      ：$1,987,945元+ 定存$11,000,000元
郵局劃撥帳戶    ：$2,639,577元
團部發展基金專戶：$835,768元+ 定存$2,500,000元
會員會費專戶    ：$241,576元
提撥準備金專戶  ：$1,579,740元
總計             :$20,784,606元

b.會務報告:

(關懷組) 報告：略。
(教育訓練組) 報告：略。
(網管組) 報告：略。
(探勘組) 報告：略。
(倉管組) 報告：略。
(總務組) 報告：略。
(二)監事會報告：略。
十一、選舉常務理事、常務監事及理事長
1. 選舉常務理事：由理事互選3席常務理事
         常務理事當選人：王忠正（8票）、吳栓慶（8票）、賴新枝（7票）
      2. 選舉理事長：由全體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長
         理事長當選人：王忠正（8票）
      3. 選舉常務監事兼任監事主席：由監事互選
         常務監事兼任監事主席當選人：吳海燕（3票）
十二、移交：籌備期間之檔案、財務、工具設備等清冊一式2份移交第九屆理事長。
十三、第九屆理事長致詞：略。
十四、討論提案
　　提案一：第九屆理事會組織編制，提請 討論。
　　說　明：各組正、副委員建議如下:

	組織編制
	正委員
	副委員
	屬性

	探勘審議委員會
	吳栓慶　理事
	林曉蘋　理事
	專案

	倉庫管理委員會
	劉桓佐　理事
	林宜宏　理事
	專案

	設計規劃委員會
	范存珠　理事
	咼長萱　理事
	專案

	安衛教育委員會
	林其茂　理事
	劉桓佐　理事
	專案

	關懷修繕委員會
	林曉蘋　理事
	陳怡庭　理事
	專案

	交通聯絡委員會
	賴新枝　理事
	吳栓慶　理事
	團務

	網管資訊委員會
	咼長萱　理事
	謝禎安　理事
	團務

	公關宣傳委員會
	陳怡庭　理事
	林其茂　理事
	團務

	行政庶務委員會
	謝禎安　理事
	賴新枝　理事
	團務

	工地規劃委員會
	林宜宏　理事
	范存珠　理事
	團務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聘任本團財務、倉管、秘書長等工作人員，提請 討論。
說　明：1.有給職財務專職人員：王素玉
        2.有給職倉管人員：許廷光
        3.秘書長人選：王家軒

        4.總幹事人選：梁鴻銘
        5.工作人員不得由選任之理監事擔任，其聘期與理事長任期同。

    決　議：照案通過(同意：8票)。
　　提案三：聘任本團工務PM人員，提請 討論。

    說　明：1.為落實團務及工務分工，聘任專業工務PM。

2.工務PM人員由工地規劃委員會遴選。
    決　議：照案通過 (同意：8票)。
    提案四：高雄放置一輛交通車地點，提請 討論。

    說　明：1.放置地點：高雄海通停車場（地址：高雄市大寮區鳳屏二路180巷85號）。
            2.為方便南部義工出團，擬將新交通車放置高雄海通停車場，由賴新枝　理事負責管理，高雄義工蔡柏杰負責保管。
    決　議：照案通過 (同意：8票)。
    提案五：會址變更，提請 討論。

    說　明：1.本會會址在內政部已變更至雲林倉庫，但法院的變更因提不出雲倉房屋稅單，故會址仍設於義工黃新年新北中和之工廠，有鑑於黃新年即將退休，將無法再提供營業使用場所，擬將會址遷出。

            2.義工的朋友願意將座落於「雲林縣莿桐鄉大美村50-21號」之辦公室，無償提供給寶島義工團會務使用並做為會址，由林其茂 理事協辦。
    決　議：照案通過(同意：8票)，雙方簽訂會址使用同意書後，由總務組向內政部法院辦理會址變更。
提案六：訂定寶島義工團車輛管理辦法，提請 討論。

    說　明：1.為有效管理公務車之使用及保養、維修，特訂定寶島義工團車輛管理辦法。 

            2.寶島義工團車輛管理辦法，詳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同意：8票)。
    提案七：第八屆已審核通過的個案PM分配，提請 討論。

    說　明：1.台東縣東河鄉泰源村邱先生新建案-本案團務ＰＭ由咼長萱 理事擔任。
        2.南投縣信義鄉雙龍村田世英新建案-本案團務ＰＭ由林其茂 理事擔任。
        3.苗栗縣泰安鄉士林村陳有金新建案-本案團務ＰＭ由陳怡庭 理事擔任。
        4.南投縣信義鄉地利村谷光耀新建案-本案團務ＰＭ由謝禎安 理事擔任。
        5.屏東縣獅子鄉獅子村王倫華新建案-本案團務ＰＭ由頼新枝 理事擔任。
        6.南投縣仁愛鄉萬豐村廖永誠新建案-本案團務ＰＭ由林曉蘋 理事擔任。
    決　議：照案通過 (同意：8票)。

　　提案八：花蓮飛揚課輔教室新建案(開會時要看探勘審核表)，提請 討論。
　　說　明：詳見探勘審核表。
　　決　議：照案通過。(同意：8票)，本案團務ＰＭ人員由吳栓慶 理事擔任。
材料費用預算及出團日期，待ＰＭ人員先行複勘後再排定。
　　提案九：屏東市滿州鄉家屋修建案，提請 討論。
　　說　明：詳見探勘審核表。
　　決　議：照案通過。(同意：8票)，本案團務ＰＭ人員由賴新枝 理事擔任。

            材料費用預算及出團日期，待ＰＭ人員先行複勘後再排定。
　　提案十：桃園蘆竹實踐禪心協會課輔教室修建案，提請 討論。
　　說　明：詳見探勘審核表。
　　決　議：照案通過。(同意：8票)，本案團務ＰＭ人員由范存珠 理事擔任。
            材料費用預算及出團日期，待ＰＭ人員先行複勘後再排定。

　　提案十一：雲林大埤鄉南和村案，提請 討論。
　　說　明：詳見探勘審核表。
　　決　議：照案通過 (同意：8票) ，本案團務ＰＭ人員由劉桓佐 理事擔任。

            材料費用預算及出團日期，待ＰＭ人員先行複勘後再排定。

提案十二：訂定下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時間，提請 討論。
說　明：第九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擬訂於106/2/27，
          開會地點：雲林縣斗六市興農路357號(斗六倉庫)，
          開會時間：上午09:00。
    決　議：照案通過。(同意：8票)
十、臨時動議

議題一：有成衣廠捐贈外套75件，是否同意給公關宣傳委員會規劃群眾募資使用，提請 討論。
說　明：外套75件，分為S，M，L三種尺寸，捐贈$5,000可獲得一件外套。
決　議：照案通過。(同意：8票)
十一、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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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車輛管理辦法
第1條   為確保公務車輛保持最佳安全行駛狀態及有效使用車輛，特定訂本辦法。

第2條   屬義工團財產之交通車，工具車皆在管理範圍。

第3條   車輛管理隸屬於交通組，各車輛應定期辦理保險，檢驗，保養，清潔維護等事宜，並做成保養清潔記錄，行照，鑰匙平時置放於倉庫或車輛放置點。

第4條   車輛放置點
經理事會決議後，交通車及工具車可放置於安全之放置點，並指派專人管理。

第5條   車輛調派原則

1、 交通車負責接送義工出團、探勘、關懷個案及緊急事故或就醫。
2、 工具車負責運送工具、個案材料及二手物資。
3、 如有其它特殊狀況或其他公益團體需使用(借用)公務車時，需填寫「公務車借用申請表」（附表一）經管理者同意方可使用。

第6條   車輛調派

1、 交通車及工具車由交通聯絡委員會專人調派安排，並作成記錄以供查核。

2、 車輛使用後，需填寫「車輛加油保養修繕紀錄卡」（附表二）作為查核依據，並將車上雜物清除乾淨，鑰匙及行照交回倉庫或管理者。

第7條   油料管理及保養維修
1、 倉庫管理委員會應建立合格維修廠清冊，並依原廠預定之時間或里程安排車輛至保養廠保養。
2、 公務車輛於保養維修時，應取得載明日期、公司營利事業統一編號、車號、數量、金額之憑證，並將內容記載於「車輛加油保養修繕紀錄卡」，經倉庫管理委員會簽認後，始得申請付款。
3、 公務車之各項保養及保險事宜由倉庫管理委員會協調處理，車輛保管人員應注意車輛之維護，如需要修理時，應向倉庫管理委員會提出申請，經核准後始得送修。
4、 各種車輛使用前應先行檢查，以策安全，該工作由駕駛人員負責。
5、 公出途中車輛故障可自行修繕，事後需向倉庫管理委員會報備，並將廢品帶回倉庫報銷。
6、 使用者如有發現任何異常狀況，應在第一時間通知倉庫管理委員會。
7、 車輛回倉庫前油錶指針於最後一格時應進行添加。

8、 應依原廠指定添加汽油進行添加，嚴禁添加來路不明油品。 

第8條   肇事處理

1、 車輛肇事時，駕駛人或隨車人員應迅速作下列之處理:
1. 如有傷亡狀況，速連絡119處理。

2. 保持現場，速向附近警察機關報案。

3. 通知交通組及保險公司協助處理。

2、 責任追查:肇事責任必須追查，作成記錄，以預防類似事件再發生。

駕駛人責任: 駕駛人如違反交通規則駕車產生之罰單，為體恤駕駛人員辛苦，且非故意為之，其罰單由本團全額支付，但酒駕及惡意犯行除外，若因此導致事故者由駕駛人負完全責任。

第9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之。

第10條   本辦法經理事會核定後即開始實施。
中華民國106年1月1日
（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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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車借用申請表



	派車/
借車事由
	□寶島義工團協辦使用
□其他團體公益使用

	目的地
	自                      到


	用車時間
	自民國    年    月    日     時  至民國     年    月    日    時

	聯絡人  
	
	聯絡人電話
	
	備註
	

	申請之車輛
	工具車
	· AGR-5921  
· 8921-VL
	· 5921-EV
· 
	交通車
	· 6921-L8
· 5921-PD
	· 

	申請人簽章
	
	駕駛員
	
	搭乘人員
	


派用車輛：本團為協辦單位；借用車輛限義工公務使用(Etag里程收費、停車費、油費請各借用單位支付)。
申請資料請確實填寫後，拍照後以下列方式傳給台灣寶島行善義工團
Email：formosacharity@gmail.com
Line ID：huantso.liu
傳真 ：(02)8192-7474

----------------------------------------------------------------------------------------------------------------
裁切線
注意事項：
1.開車前，請先檢查車況是否正常，車況若有異常請立即回報再使用，否則將依規定向借用單位歸還請求賠償。
2.公務車申請，申請人、駕駛不得為未成年。
3.公務車之行駛，請確實遵守交通規則，如有任何交通違規、車輛損傷由駕駛員自行負責。
4.公務車使用完畢，請確實關閉空調、音響及燈光系統，並將車輛內、外整理乾淨。
5.停車時，請把前輪打正；避免造成安全上的危險及車輛轉向系統損害。
6.公務車使用完畢，請立即將鑰匙、行車資料袋繳回倉庫並登記里程數，不得將鑰匙攜回。
7.公務車請於申請日期內歸還，除特殊原因需展延借用則需經倉庫管理委員委員會同意始得延用，如未經管理單位允許，禁止在外過夜。
8.公務車歸還後，經檢查如發現車內外過於髒亂需人力重新整理，將紀錄違規事由及通知借用單位清潔。
9.公務車請於三天前提出申請才能借用。
10.以上，若未依核准規定使用公務車，將視違規情節輕重列入下次審核公務車借用之參考依據。
（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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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5921       車輛加油保養修繕卡
	日期
	碼表公里數
	任務內容
	加油公升數
	駕駛 /申請人
	倉管委員簽核
	備註

	
	
	
	
	
	
	

	
	
	
	
	
	
	

	
	
	
	
	
	
	

	
	
	
	
	
	
	

	
	
	
	
	
	
	

	
	
	
	
	
	
	

	
	
	
	
	
	
	

	
	
	
	
	
	
	

	
	
	
	
	
	
	

	
	
	
	
	
	
	

	
	
	
	
	
	
	

	
	
	
	
	
	
	

	
	
	
	
	
	
	

	
	
	
	
	
	
	

	
	
	
	
	
	
	

	
	
	
	
	
	
	


	日期
	碼表公里數
	保養維修記錄
	保養人
	倉管委員簽核
	備註

	
	
	項目內容
	金額
	
	
	

	
	
	
	
	
	
	

	
	
	
	
	
	
	

	
	
	
	
	
	
	

	
	
	
	
	
	
	

	
	
	
	
	
	
	


註：車輛使用及保養、維修事項應填具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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